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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综工程监函 〔２０１９〕 １３９ 号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工程建设

领域惩戒失信行为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地区铁路监管局ꎬ 北京铁路督察室ꎬ 局工程质监中心:

自 ２０１８ 年开展铁路工程建设领域惩戒失信行为专项行动以

来ꎬ 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 北京铁路督察室、 工程质量监督中

心按照局统一安排ꎬ 迅速动员部署ꎬ 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铁路

工程建设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 «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认

定记录公布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要求ꎬ 积极营造诚信为荣、

失信为耻的铁路建设市场信用氛围ꎬ 为专项行动全面开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专项行动进入组织实施阶段ꎬ 各单位要切

实提高思想认识ꎬ 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铁路工程建

设领域惩戒失信行为专项行动有关工作ꎬ 对于推进铁路建设市场

信用体系建设、 促进铁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ꎬ 总结前期工作

经验ꎬ 紧抓当前突出问题ꎬ 结合铁路建设实际ꎬ 推动专项行动有

序开展ꎬ 有关要求通知如下ꎮ

一、 推进自查自纠ꎬ 严格记录公布

１ 督促企业自查自纠ꎮ 各单位要加大组织实施阶段工作力



度ꎬ 督促管内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参建各方对照有关工程质量安

全、 招标投标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铁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ꎬ 认真开展违法违规行为自查自纠ꎮ 参建各方对自查发现的隐

患和问题要建立台账、 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期限ꎬ 真查真改、

立查立改ꎬ 主动落实法定义务责任ꎬ 践诺守信履行合同约定ꎮ 对

新开工项目ꎬ 各单位要加强动员部署ꎬ 确保参建各方及时跟进、

有序开展专项行动ꎮ

２ 切实强化督导检查ꎮ 结合年度铁路工程监管工作计划ꎬ

每半年对辖区铁路工程建设项目至少进行一次惩戒失信行为专项

行动督导检查ꎮ 今年上半年ꎬ 要针对企业自查自纠情况开展一次

专项督导检查ꎬ 重点关注近年来监督检查或投诉举报查处发现问

题较为集中、 已实施过行政处罚的建设项目和相关单位的自查自

纠工作情况ꎮ 对自查发现问题不整改、 限期整改不到位、 自查自

纠后反复发生的单位ꎬ 监管中要加大抽检权重ꎬ 对违法违规行为

实施行政处罚时依法按规定档次的上限予以处罚ꎬ 构成失信的按

规定记录公布失信行为ꎮ

３ 记录公布失信行为ꎮ 严格按照 «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

认定记录公布管理办法» 规定的情形认定失信行为ꎬ 在记录前

应按规定告知失信行为当事人ꎬ 正式认定后参照 «铁路建设工

程监管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办法» 履行相应的审核、 审查程序ꎬ

在国家铁路局网站 “地区监管局－公告公示栏目” 公布失信行为

信息ꎮ 公布期满前ꎬ 应及时通知局网站管理部门如期撤除有关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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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为信息ꎮ 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ꎬ 规范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公

布相关工作程序ꎮ 国家铁路局将加快铁路工程监管平台开发建

设ꎬ 平台上线运行后ꎬ 各单位可通过该平台记录、 推送失信行为

信息ꎮ

二、 聚焦突出问题ꎬ 加强重点监管

１ 加强施工承发包监管ꎮ 重点查处建设单位将铁路工程发

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施工单位ꎬ 施工单位转包、 违法分包工程和

资质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ꎮ 有关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的认定

查处ꎬ 参照执行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

管理办法» (建市规 〔２０１９〕 １ 号)ꎮ

２ 加强招标投标活动监管ꎮ 重点查处铁路工程建设中ꎬ 招

标人不按照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事项核准意见” 确定的招标范

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开展招标ꎬ 招标人与投标人、 投标

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ꎬ 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ꎬ 评标委员会不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等违法违规行为ꎮ

３ 加强注册执业人员履职监管ꎮ 重点查处铁路工程建设中ꎬ

无执业资格任职、 超出执业范围执业、 长期不在岗履责ꎬ 以及执

业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等违规执业问题ꎮ 同时要做好工程建设

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挂证” 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ꎬ 配合各地住建部门排查注册执业人员挂靠问题突出的单位

在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的主要管理技术人员到岗履职情况ꎬ 对查实

的有关违规执业行为ꎬ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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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督促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ꎮ 持续关注铁路工程建设

项目劳务用工中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ꎬ 检查督促有关建设项目

和施工单位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的有关规定ꎬ 积极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ꎮ 对确认属实并经督促协调、 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

位ꎬ 按程序认定记录公布失信行为ꎮ

三、 坚持惩教结合ꎬ 强化监管合力

１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ꎮ 贯彻 “谁执法、 谁普法” 要求ꎬ 通

过举办培训班、 印发宣传品、 召开通报会等方式ꎬ 加强对驻在地

企业和铁路建设项目参建单位的普法宣传工作ꎮ 在开展普法宣传

教育时ꎬ 要加强对 «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公布管理

办法» 中失信行为认定标准、 认定记录公布程序和失信惩戒措

施等内容的解读ꎬ 以及对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

认定查处管理办法» 中违法发包、 转包、 违法分包、 资质挂靠

行为认定情形的宣讲ꎮ 同时ꎬ 要把普法工作与监督执法有机结

合ꎬ 在监督检查和执法办案中向有关监管对象宣讲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政策规定ꎬ 通过以案释法、 以法析案ꎬ 增强市场主体的依

法建设意识和诚信履约观念ꎮ

２ 健全协同监管机制ꎮ 充分运用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各

驻在地企业之间建立的沟通联系机制ꎬ 加强情况通报、 信息共

享、 问题协查等工作ꎮ 鼓励各单位之间建立监管合作机制ꎬ 统筹

开展单位间和不同监管业务间的联合监督检查ꎮ 各单位对发现的

涉嫌违法犯罪线索要按规定及时办理移交ꎻ 对经督促拒不支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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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工资的ꎬ 除记录公布失信行为外ꎬ 还应协调地方劳动监察执

法部门解决ꎻ 对查实的工程资质资格有关违法违规行为ꎬ 除按职

责权限处理外ꎬ 还应按规定通报住建部门处理ꎬ 大力构建 “一

处失信、 处处受限” 的信用监管格局ꎮ

３ 提高工程监管成效ꎮ 在处理具体违法违规行为和有关责

任主体时ꎬ 要坚持依法行政、 惩教结合原则ꎬ 综合运用问题通

报、 行政约谈、 行政处罚、 失信记录公布等监管措施ꎬ 促使市场

主体优化企业治理结构、 强化关键人员责任落实、 提升项目管控

成效ꎮ 同时ꎬ 要根据实际需要ꎬ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交流活

动ꎬ 加强监管人员法律法规和专业技术知识培训ꎬ 规范监管履职

行为ꎬ 提升铁路工程监管能力水平ꎬ 不断提高监管成效ꎬ 推进铁

路建设高质量发展ꎮ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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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中国铁路总公司办公厅ꎬ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中国通号、

中国交建、 中建集团、 中国电建、 蒙华公司ꎬ 铁道工程建设

协会ꎬ 有关铁路工程监理企业ꎬ 局信息中心ꎬ 机关各部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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